上海市水务规划设计研究院河道蓝线划示受理告知单
1、 办事依据
《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》
2、 受理范围
市管及中心城区其它河道（中心城区浦东新区等有相关规定的除外）

3、 受理所需材料
1、河道蓝线划示申请表一份
2、申请项目相关有效的批准文件一套
3、申请项目用地范围图一份
4、上海市测绘院最新版标准纸质地形图（规格40cm×50cm）至少2套，不受理拼接图、条状图
4、 办理时限

1、 不涉及蓝线方案调整的办理时限：20张图纸以内在受理后7个工作日内完成、20张图纸以上另行约定
2、 涉及蓝线方案调整的办理时限：另行约定
5、 受理时间

周一至周五（国定节假日除外）
上午9:00~11:30   下午13:00~17:30
6、 受理地址
徐汇区虹梅路1535号星联科研大厦1号楼1楼上海市水务规划设计研究院
邮编：200233

7、 联系电话

   咨询电话：34760120

   投诉电话：34760121
